
— 1 —

衡科院发〔2023〕32 号

票据管理制度

为加强票据管理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发票管理和学校有

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票据的类型

学校收费所使用的票据，分为税务发票、收款收据。税务发

票包括“湖南省衡阳市教育事业专用发票”、“湖南省衡阳市文化

体育业发票”。

二、票据的管理

（一）票据管理由财务处票据管理员负责管理。

（二）票据管理员应严格按票据管理规定督促收款员正确的

进行收款票据的领用、开具、核销，及时审核收款员应交的各项

收入，确保所有收入得到有效的控制。

（三）收款员不得转借、转让、代开票据；不得拆本使用票

据；不得自行扩大票据使用范围；不得擅自损毁；不得丢失。

（四）票据遗失或被盗，必须及时追查，并同时向有关部门

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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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票据管理员的票据要用合乎规定的保险柜保存，收回

或用完的票据存根，要专柜按顺序保存。

（六）任何部门、个人不得私自印制、购买票据，收取属于

学校的收入。

三、票据的领用

（一）票据管理员应建立票据登记簿，严格办理登记手续，

清楚的反映票据的领、用、存情况。

（二）票据管理员根据需要和使用情况，到财务处领取收款

收据，

（三）会计根据收费员的需要到税务部门购买税务发票。

（四）收款员应及时到票据管理员处领用所需的票据，核销

已使用完的票据。

（五）票据管理员、收款员领用新票时，应检查有无缺联、

缺号或其他问题，有问题时，应将整本票据退还发放部门。在未

经票据管理机关批准的情况下，一律不准私自处理，更不得私自

销毁

（六）票据必须按其规定的使用范围使用，填开收款收据、

发票一律要复写，字迹要清楚，内容完整，各联一致，不许省略

或涂改。因填写失误而作废的票据应写“作废”字样并将各联保

存在存根上，不得涂改或废弃。

四、处罚

（一）对私自印制、购买票据，收取属于学校收入的，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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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追缴所收款项和票据，当事人作辞退处理。

（二）对有下列违章行为之一者，除没收非法所得，停止票

据使用、责令其限期纠正外，可视情节处以按票面金额 1—2 倍

的罚款，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两千元以下的罚款，触犯刑律的，移

交司法机关并依法处理。

1.不按本制度的规定填开、取得、使用、保管收款收据、发

票者；

2.擅自出售、转借、代开、销毁收款收据、发票者；

3.伪造、涂改、撕毁、丢失收款收据、发票者。

五、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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